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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下单了“一口价”158
元的搬家服务，临到现场却坐
地起价涨到 900元，消费者稍
有质疑，工作人员便进行言语
威胁、恐吓辱骂。无奈之下，消
费者只能被迫付款。近日，经江
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以强迫交
易罪对王某、赵某、高某等 7人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拘役四个
月不等，并各处罚金。

搬家遭遇价格“刺客”
2024年 6月的一天，盐城

的刘女士准备从租住的房子搬
走，在第三方网络平台上下单
了 158 元的同城搬家服务，并
向搬家公司客服仔细核对了价
格、时间和地址。

当天，搬家公司派了 3名
工作人员上门，将东西全部搬
上车后运往刘女士家中，车程
大约 10分钟。到达目的地后，
工作人员忽然提出刘女士在平
台上支付的价格只是运输费，
搬取货物及搬货上门还需要额
外支付每人 300元合计 900元
的人工费。刘女士顿时傻了眼。
“我们已经帮你把东西搬

到楼下了，人工费必须出。不付
钱我们就在这慢慢耗着，反正
我们有的是办法。”一边说话，
司机高某还扬起手做出要打人
的姿势。

在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
因害怕对方报复，刘女士无奈

支付了所谓的人工费。而在收
钱后，3名工作人员没有帮刘女
士将东西搬上楼就直接离开
了。事后，刘女士立即向第三方
网络平台投诉，并向公安机关
报警。

公安机关初查发现，该搬
家公司自 2022年 11月成立以
来，在多个线上平台均有被投
诉的记录，投诉内容皆为其搬
家过程中存在坐地起价行为，
遂立案侦查。2024年 11月，以
王某为首的 8名搬家公司人员
相继被抓获归案，尹某与燕某
自动投案。

起底搬家套路
经查，2022年 11月，王某

与夏某（另案处理）合伙成立了
一家搬家公司，王某负责公司
日常经营。公司先后招募赵某、
高某、李某等 9人为货车司机、
搬运工。

为吸引客户，王某在多个
第三方平台发布搬家广告，以

158元“一口价”吸引消费者。由
于这一定价比市场价格低很
多，许多消费者纷纷下单。然
而，所谓“一口价”只是一个幌
子，事后加价才是王某等人的
营利门道。

王某告诉招募的员工：“在
已经实际控制搬家货物的情况
下，以人工费、工时费等理由向
消费者提出加价，加价幅度为
每人 100元人工费或者每小时
400元工时费左右。如果消费者
不同意，就停止搬运，并以拒不
离开、言语威胁、吵闹辱骂等软
暴力方式进行纠缠，如遇到拒
绝态度强硬的，就略作妥协适
当让价。”

因担心报复，大多数消费
者无奈妥协接受。经过坐地起
价，公司每单赚取的实际费用
是原“一口价”的 2倍甚至 9倍
之多。

准确定性细致审查
2024年 12月，公安机关以

涉嫌强迫交易罪对王某及赵某、
高某、李某等积极参与人员提请
盐都区检察院审查逮捕。
“强迫交易罪与敲诈勒索

罪在形式上有相似的地方，比
如，都有使用暴力或威胁的手
段使被害人产生畏惧心理继而
交付财物的行为。但强迫交易
罪更强调行为对自愿、平等交
易市场秩序的侵害；敲诈勒索
罪则并非基于交易目的，行为

人系通过威胁、要挟手段非法
占有他人财物。本案中，王某等
人提供了搬家服务，确实存在
交易行为，属于正常交易的异
化，以强迫交易罪整体评价更
合适。”经讨论，检察官联席会
议达成一致意见，认为王某等
人涉嫌强迫交易罪。

2024年 12月 9日，该院对
王某、赵某、高某作出批准逮捕
决定，因证据不足，对李某作出
不批准逮捕决定，并提出寻找
现场证人、补充客观性证据等
引导侦查意见。

今年 2月 8日，公安机关
在补充相关证据后，以涉嫌强
迫交易罪将王某等 10 名犯罪
嫌疑人移送审查起诉。面对刘
某、金某等人“自己作为搬运
工是根据公司老板安排到现
场搬运，没有参与现场谈价，
不构成犯罪”的辩解，承办检
察官充分释法说理，详细解释
强迫交易犯罪以及共同犯罪
构成，推动全部犯罪嫌疑人认
罪认罚。另一方面，准确厘清各
犯罪嫌疑人参与强迫交易的
时间、次数、交易数额、作用大
小，准确认定主从犯，依据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分别作出起诉
与不起诉处理。

5月 30日，法院审理后对
王某、赵某、高某等 7人作出上
述判决。

□管莹邓凯陈洁
《检察日报》6月 24日

“一口价”为幌 现场坐地起价

“搬家刺客”因强迫交易罪获刑

案海搜奇

某词典 APP为用户自动勾选“同意”合法吗
最高法明确：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涉嫌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对外发
布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其
中“马某与某公司个人信息保
护纠纷案”中，最高法明确，网
络服务提供者自动为用户勾选
同意隐私政策、收集与其提供
服务内容无关的用户信息，应
承担侵权责任。

【案情】
某公司系某词典 APP 的

开发者和运营者。马某下载后
使用该 APP时，系统提示用户
需阅读隐私政策。隐私政策中
载明需要收集电话号码等个人
信息。若用户在未实际阅读的
情况下点击手机屏幕其他位

置，该提示内容即消失并自动
勾选“已阅读并同意隐私政策”
选项，且勾选后没有撤回同意
的途径。若用户点击拒绝，则该
APP自动退出，不向用户提供
任何服务。

马某认为，该 APP强迫或
者变相强迫自己接受隐私政策，
收集手机号等属于过度收集个
人信息，构成对自己个人信息权
益的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某公司停止侵害、赔礼道歉
并赔偿维权合理开支等。

审理法院认为，网络服务
提供者应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
人信息，其预先拟定的有关个
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协议应使

个人充分知情，并自愿、明确作
出同意的表示。该 APP的基本
功能为词汇查询，用户的手机
号码并非使用词汇查询功能所
必需的信息，故某公司存在过
度收集用户信息的行为。

法院认为，该 APP自动为
用户勾选同意隐私政策，未依
法保障用户在充分知情的情况
下自主作出同意；其在用户拒
绝同意隐私政策的情况下直接
退出，不提供查词服务，属于拒
绝提供基本服务；其未向用户
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
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构成

对马某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
最终，法院判决某公司删

除其收集的马某手机号等个人
信息，向马某赔礼道歉并赔偿
其维权合理支出。

【释法】
最高法认为，网络服务提

供者通常预先拟定协议，载明其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范围、方式
等。实践中，有的网络服务提供
者对影响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
的重要内容采取自动勾选同意
的方式，或者在提供服务时收集
与服务内容无关的信息，侵犯了
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

《辽宁法治报》6月 20日

网购保健品踩雷，退款、赔检
测费获支持，10 倍索赔为何“夭
折”？近日，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一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案件，用司法实践划出了清晰的
“维权边界”。

原告葛某通过微信向被告沈
某购买 4盒保健品，支付价款 2200
元。今年 2月，沈某签收商品时，要
求快递员现场拆包并全程录像，随
后拆开其中一盒保健品外包装，发
现商品外包装仅有外文标识，未标
注任何中文标签及说明。

为进一步确认产品质量，葛某
委托检测机构对涉案商品进行检
测，结果显示该保健品中含有“他
达拉非”成分。鉴于上述情况，葛某
以涉案保健品系“三无”产品、假冒
伪劣且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
向腾冲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沈某退
还货款 2200元、支付检测费用，并
按照货款金额的 10倍进行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葛某与沈某
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
系。但沈某提供的商品无中文标

签，无法证明已通过我国出入境检
验检疫，亦无相关厂商备案注册信
息，且含有禁止添加的“他达拉非”
成分，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

对于葛某主张的 10倍赔偿金，
庭审多项细节显示，葛某的购买行
为与普通消费者存在显著差异。例
如，购买商品时，面对沈某关于其是
否为“打假”人士的询问，葛某未予
正面回应；收货时要求快递员拆包
录像，未与沈某协商退货便直接起
诉索赔；部分商品赠送他人却未能
提交食用后不适的就医证据等。

综合上述情形，法院认定葛某
购买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满足生活
消费需要，而是为了获取惩罚性赔
偿，其行为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对“消费者”的定义，其主张的 10
倍赔偿诉求与立法精神相悖，依法
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沈某向葛
某退还货款并支付检测费共计 2700
元，驳回了葛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张恒吴丹丹
《云南法制报》6月 23日

“三无”保健品遭遇打假
十倍赔偿金索赔为何“夭折”

一套房屋被法院两次进行司
法拍卖，竟都因买受人未交纳尾款
而流拍，而两次悔拍的买受人还
是一对父子。法官很快发现了背
后的“猫腻”，原来是该案被执行
人与买受人串通，企图拖延阻碍法
院拍卖这套房产。最终，江苏省苏
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对
该被执行人和买受人分别司法拘
留十五日，两次拍卖的保证金依法
不予退还。

在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件中，蒋某与苏州某银行达成调
解，确认蒋某结欠银行本金及利息
400万余元。如未履行，银行有权对
蒋某名下位于苏州市吴江区的一
套房产行使抵押权。

因蒋某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银行向吴江法院申请
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依法向蒋
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财产申报
令，但蒋某未履行。

2024年 7月，法院裁定拍卖被
执行人蒋某名下的这套房产，并于
同年 11 月公开进行网络司法拍
卖。经过总计 60次出价，胡某以
308万余元竞买成功。然而，胡某并
未按期交纳尾款，法院依法确认其
悔拍，预交的保证金不予退还，重

新拍卖这套房产且胡某不得参与竞
买。今年 1月，法院重新组织拍卖，
经 79次出价，另一名胡姓竞买人以
343万余元竞买成功。然而，第二次
拍卖成交后，这名竞买人也未按期
交纳尾款，再次导致流拍。

上述反常情况引起了承办法官
的注意，在核查买受人身份信息时，
法官发现两次拍卖买受人的联系方
式和送达地址竟一模一样。法官当
即传唤第二次拍卖的买受人前往法
院接受询问，没想到来的却是第一
次拍卖的买受人胡某。

在接受法官询问后，胡某承认
了自己与蒋某是多年的好朋友，两
人事先沟通，由蒋某支付主要参拍
保证金，胡某参加竞拍，以此拖延阻
碍法院拍卖这套房产。

次日，执行法官约谈被执行人
蒋某，蒋某承认了自己与胡某相互
串通妨碍司法拍卖的事实。

之后，法院第三次重新组织拍
卖，经 38次出价，这套房产终以
357万余元拍卖成功，买受人按期
支付了尾款。本案申请执行人苏州
某银行及其余债权人的债权均得以
全部清偿。

□万承源
《扬子晚报》6月 19日

法拍房两度遭恶意悔拍
两人串通妨碍拍卖被拘

吃透用工方害怕延误工
期、担心甲方处罚、影响企业声
誉等心理，几名务工人员想出
了赚钱的“好方法”———假意应
聘，找茬闹事，索取赔偿。他们
纠缠威胁、漫天要价，先后至江
苏省常州市、苏州市、无锡市、
南京市及浙江省杭州市等地的
建筑工地，流窜作案 40起，敲
诈勒索 33万余元。今年 4月 2
日，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37名
犯罪嫌疑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六个月至拘役五个月，并处
罚金 5万元至 4000元。

2023年 12月 8日，常州市
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接到报
案，报案人名叫沈某，自称是
建筑工地的务工人员。他表
示，工友在工地受伤，却得不
到工地赔偿。分局民警迅速出
警，在工地现场看到了受伤的
工人于某，他被其他 4 名工友
围着，沈某冲在最前面，手中

拿着医院的各项检查收据索
要赔偿，其他 3 人跟着起哄。
民警查看检查报告，检查结果
显示，于某尾椎骨轻微受伤需
休养两个月。

民警当场进行现场调解，
包工头表示支付两万元作为赔
偿。本以为此事告一段落，没想
到几天后，沈某对赔偿金额不
满再次报警，试图加价。这一行

为令民警起疑，民警调取沈某
的警情记录查看，发现其以讨
薪或索赔为由的报案记录竟有
几十条之多。这背后一定隐藏
端倪，分局决定迅速对沈某等
人采取行动。

沈某，初中毕业后便开始
打工，奔波于工地间。2021年下
半年，他跟着杨某加入施工队，
一同前往工地施工。施工期间，
沈某并未被派活，没几天，沈某
便看到杨某带着几个同行的工
友闹事还要到了赔偿款，并和
所有人分钱。

拿到工资的沈某第一次尝
到了“旅行团”的甜头。所谓“旅
行团”，其实是他们对自己的戏
称，意味着他们不干活就能获
取钱财。团伙成员分工明确，团
长负责在网上应聘岗位，成功
后便带着团队前往工地，抵达
后彼此配合，通过旷工、不服从
管理等方式故意制造矛盾事

端，迫使用工方不予聘用或解
除聘用，随即提出支付赔偿费、
误工费、交通费等无理要求，如
果用工方不满足要求，则采取
纠缠哄闹、滞留滋扰等手段，迫
使用工方同意并支付各项费
用，直到拿到赔偿才肯罢休。

研究透“旅行团”的模式
后，沈某决定单干。2022年年
初，他纠集工友于某等人实施
作案。截至案发，沈某等人已流
窜两省八市实施作案 40起。
“旅行团”掌握了大企业和

施工方的软肋，侵犯用工方财
产权利，扰乱建筑行业治安，破
坏营商环境，影响十分恶劣。

最终，常州经济开发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
37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法
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盛娇佳郎建强
《江苏法治报》6月 20日

劳务“碰瓷”团伙流窜多地敲诈勒索 33万余元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由竞业限制引
发的劳动争议案件，判决劳动者赔
偿原公司 50万元。

2022年 2月，某电气公司与刘
某签订《员工保密协议》《竞业限制
协议》，约定刘某离职两年内不得
到与某电气公司有业务竞争关系
的单位任职，如违反协议需赔偿违
约金 100万元。2024年 8月 5日，
刘某申请离职，8月 31日，双方解
除劳动关系，同日双方签订《竞业
禁止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刘某继
续履行之前签订的保密、竞业限制
协议，电气公司每月支付刘某补偿
金 4500元至竞业限制期满。2025
年 2月，某电气公司发现刘某无视
约定，离职仅 3 个月后，便到有业
务竞争关系的某技术公司任职，遂
诉至法院，要求刘某继续履行竞业
限制义务并支付违约金 100万元。

本案中，某电气公司工作人员
在与刘某的聊天记录中明确表示
继续履行协议，并于 2024年 11月
至 2025年 2月支付刘某 5笔补偿

金。刘某未通知某电气公司解除协
议，并于 2024年 11月进入与某电
气公司具有业务竞争关系的某技术
公司任职，其行为违反了双方的竞
业限制协议，应当赔偿违约金。

法院综合刘某的职务、工作年
限、工资水平、掌握的客户信息深度
及其违约情节、过错程度、获利金额
等因素，从适度体现对劳动者违约
行为的惩罚性和公平原则出发，认
定 100万元违约金过高，最终判决
刘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并支付
某电气公司违约金 50万元。

法官称，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竞
业限制条款，其目的是保护公平的
市场竞争“秩序”，保护企业的“商业
秘密”及经营信息。劳动者违反竞业
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
单位支付违约金。用人单位在按照
约定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后，劳
动者应以诚实信用为准则，按竞业
限制协议约定履行，否则存在承担
违约责任及相关法律责任的风险。

□戚厚碧张晓培
《现代快报》6月 19日

男子离职 3个月后入职竞争企业
违反竞业协议被判赔 50万元

法桥

姚雯 漫画

团伙成员分工明
确，团长带团队前往工
地彼此配合，通过旷工、
不服从管理等方式故意
制造矛盾事端，迫使用
工方支付赔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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